
云阳发改农〔2025〕473号
云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云阳县再生水利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

批 复
县人和投资集团：

你公司《关于审批云阳县再生水利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》（云阳人投司文〔2025〕85号）及相关资料收悉。根据重庆昕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编制的《云阳县再生水利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，经研究，原则同意该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，现就有关事项批复如下：
一、项目名称：云阳县再生水利用项目
二、项目业主：云阳县人和投资开发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三、项目代码：2510-500235-04-01-325470
四、建设地址：云阳县青龙街道
五、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：在云阳渝东水务污水处理厂旁建设再生水厂一座，占地面积约2.6亩，日处理规模10000m³；铺设输配管网约30.4km；建设再生水利用信息化平台，建设26.6万㎡绿化自动化喷灌系统。
六、总投资及资金来源：项目总投资6598.21万元，其中工程费5102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1055.11万元，预备费441.10万元。资金来源：争取上级补助资金、县级财政配套资金及业主自筹。
七、建设工期：15个月

八、招标方案核准：招标范围为工程施工、设计和监理。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，招标组织形式为委托招标。招标公告在指定媒介公开发布。

请你公司进一步深化初步设计等前期工作，按基本建设程序完善相关建设手续，积极落实建设资金，项目初步设计审批后，及时将投资概算报我委审批。

云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5年10月10日

抄送：县财政局、县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县水利局、县审计局、县统计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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